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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研究所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所名為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

研究所，惟未見將培養具國際

觀之運動休閒與餐旅產業管理

人才之教育宗旨納入教育目標

中。（第 2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雖本所並未將培養管理人才之描述

列入本所教育目標（附件 1-1），惟本

所已將此宗旨融入於各項教育目標

之中，分別陳述如下： 
1. 本所教育目標第一項中所指之運

動休閒餐旅產業所需之課程，即

包含管理及人才培育相關課程之

規劃，本所透過各項管理訓練課

程，培養學生未來於運動休閒與

餐旅產業職場中之管理能力（附

件 1-2）。 
2. 本所教育目標第四項中，提出本

所鼓勵國際學術交流、提昇學生

國際視野，本所積極透過各項國

際學術活動培養學生國際觀。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原待改善事項

「該所名為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研

究所，惟未見將培養具國際觀之運動

休閒與餐旅產業管理人才之教育宗

旨納入教育目標中。」與建議事項「宜

將培養具國際觀之管理或培養管理

人才納入教育目標中，以求和院、所

名稱更加符合。」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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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所雖已將餐旅核心納入，惟

未見院核心能力同步修訂。為

求整併之原餐旅管理研究所師

生早日融入運動與休閒管理學

院，及早修訂院核心能力有其

必要性。（第 2 頁，待改善事項

第 2 點） 

有關運動與休閒學院之核心能力，業

已於 101 年 12 月 6 日運動與休閒學

院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

議修正通過，納入餐旅相關之核心能

力。 

本項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在

意見申復範圍。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碩士在

職專班部分】 
該班部份學生對「小論文」的

撰寫與發表上不甚清楚。（第 6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本所針對在職專班學生之小論文撰

寫與發表規定明確詳列於研究生手

冊－「在職專班課程及修業規定」中

（附件 4-1），並於每屆新生入學時舉

辦新生說明會，詳細說明小論文發表

規定（附件 4-2）。 
此外，本所開設碩一必修研究法課

程，教授並培養學生撰寫小論文的技

巧與能力（附件 4-3）；並於隔週專題

討論課程中要求學生上台輪流發

表，訓練學生小論文發表之能力及提

供觀摩學習之機會。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原待改善事項

「該班部分學生對『小論文』的撰寫

與發表尚不甚清楚。」與建議事項「宜

於學生在學期間，強化實際操作『小

論文』的撰寫與發表技巧。」予以刪

除。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